


 
  东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专业实践训练四方协议书
	甲方（学校）
	东南大学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乙方（企业）
	
	         部、室、所

	丙方（学生）
	
	 20   级      班

	丁方（校内导师）
	
	               学院



为深入推进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深化校企合作，打造稳固的产学研联合体，强化专业实践训练项目依托导向，突出研究生技术应用创新、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为明确联合培养过程中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专业实践训练安排
[bookmark: _Hlk170217903]（一）乙方同意接收丙方进行专业实践训练，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专业实践训练地点在      省      市      县 (区、市)               。
（二）乙方安排的专业实践训练是否具有依托的研发项目（□有，项目名称为                                             
                                      、项目经费为    万元；   □暂无，计划项目名称为                                    ）。
（三）乙方校外合作导师                  ，和丁方共同组成联合培养导师组，负责指导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并与双方管理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对丙方的日常管理和定期考核，做好丙方专业实践训练的进度检查和质量评估，协调处理丙方在专业实践训练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情况。
二、专业实践保障
（一）相关补贴
丙方遵守乙方规章制度，并按照专业实践训练计划完成各项任务，乙方向丙方按月发放实践工资，如在南京市外或南京市跨区实践，另发放或报销交通补贴、餐补和住宿补贴（可选），具体标准由各方协商确定。丙方表现经乙方考核认定为优秀的，乙方可给予丙方奖励或项目绩效，具体方式和标准由乙方制定。支付方式由企业与学校协商，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由乙方人力部门负责考勤、考核和发放。结合实践单位情况、实践项目情况，经协商，实践期间发放实践工资        元/月，发放或报销□交通补贴、□餐补和□住宿补贴（以上可选）共计        元/月。
（2）由乙方人力部门负责考勤、考核、发放部分工资，另由校内导师从科研项目中支出部分工资。结合实践单位情况、实践项目情况，经协商，由乙方发放实践工资        元/月，由校内导师发放实践工资       元/月，另外□交通补贴、□餐补和□住宿补贴（以上可选）共计        元/月，由□乙方、□校内导师发放或报销。
（3）其他方式
                                                                             
（二）保险服务
丙方在乙方进行专业实践训练期间，乙方负责为丙方缴纳实习生相关保险，提供安全适宜的实践和学习环境。乙方应解释并告知丙方关于实习生保险的相关事项、告知和培训丙方在工作中应该遵守相关的安全操作规定，并督促遵守，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乙方不承担以下范围内的事故责任：
1、因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或丙方违反工作纪律导致的事故；
2、因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事故；
3、丙方故意行为导致的事故。
三、各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安排非全日制研究生教学活动时间一般在第一学年的隔周周五至周日、全日制研究生在每周周一至周五，丙方应按时参加，如在其它时间安排教学活动的，甲方应提前通知，丙方须按时参加，乙方应协助配合。
2、甲方做好丙方在校期间的入企前培训工作，并会同乙方、丁方共同做好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过程管理，有义务督促丙方按照本协议规定完成由丁方审核确定的专业实践训练任务、遵守乙方规章制度和保密要求等。
3、甲方在收到乙方发来的关于丙方在专业实践训练期间违规违纪等问题的通知时，应及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乙方。
（二）	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安排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活动，应不与甲方的教育活动时间冲突。乙方应配合甲方为丙方安排的各项教学任务，保障甲方的培养环节有序进行。
2、乙方应按照国家规定为丙方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丙方在专业实践训练期间，乙方应履行在场所管理和劳动保护、劳动防护方面的法定义务，不得违法安排有损丙方人身安全的工作，保障丙方在专业实践训练期间的人身安全。
3、乙方做好丙方专业实践训练期间的安全纪律教育工作，以及内部规章、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等相关培训，对丙方的违规违纪等行为应及时反馈给甲方；并会同甲方共同做好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过程管理。安排校外合作导师审核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计划、检查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进程和完成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相关考核；督促校外合作导师协助丁方做好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报告、学位论文指导等工作。
4、乙方有权对培养过程中丙方的工作进行考核与管理，根据考核结果合理调整和安排丙方的工作，但需征得丙方和丁方认可。丙方正常毕业后，乙方应优先选择丙方转为正式员工，丙方应优先选择在乙方就业，并继续从事相关项目研究工作，保障项目工作的持续进行。
5、丙方不服从乙方管理，严重违反乙方相关管理规定，经教育等不予改正的，乙方有权终止相关实践训练协议。
(三)丙方权利义务
1、在协议履行期间，丙方须遵守甲乙双方的各项安全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乙方专业实践训练管理，不得无故缺勤，若因特殊情况，须按甲乙双方相关请假规定执行。
2、丙方须按时完成甲方安排的相关教育教学任务和乙方安排的专业实践训练任务，包括按照丁方、校外合作导师要求完成的专业实践训练计划、定期检查、答辩考核、学位论文相关工作等各项环节，定期汇报工作进展等。
3、丙方不得泄露乙方享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商业机密等，如应乙方要求签订了保密协议，丙方应严格遵守协议约定。丙方因完成学位论文所需涉及的乙方享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等信息需得到乙方的书面许可。
 (四)丁方权利义务
1、丁方做好丙方在校期间和专业实践训练期间的安全纪律教育工作，并会同乙方校外合作导师共同做好丙方的专业实践训练过程管理；定期与乙方联系，交流培养情况，并作相关记录，对乙方安排丙方的训练内容不符合研究生培养要求的，须及时与乙方协调解决；定期听取丙方专业实践训练进度汇报并予以指导，审核丙方专业实践训练计划，做好丙方专业实践训练定期检查和考核、学位论文指导等相关工作。
2、督促丙方按照本协议规定完成专业实践训练任务、遵守乙方规章制度和保密协议等。对于丙方在专业实践训练期间所涉及乙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其它未公开信息等，不得强行要求丙方提供或告知；对于履行职责时接触或知悉乙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其它未公开信息等须承担保密和不使用的义务。

四、协议变更与解除
（一）原则上协议解除须经甲、乙、丙、丁四方共同协商同意。
（二）丙方因个人原因需要终止本协议，须经丁方同意后提前两周向甲方和乙方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经四方协商一致方可解除;丙方有违反本协议与乙方内部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若乙方要求解除协议，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丙方和丁方，经各方协商无效，乙方有权终止丙方专业实践训练资格并退回甲方。
（三）乙方因自身原因提出终止协议，经与各方协商无效，可单方解除协议。
（四）协议解除后，乙方发放给丙方的每月生活和交通补贴等费用（如有）结算至协议解除日。

五、其他 
（一）在协议履行期间，如丙方因履行专业实践训练或因乙方责任所发生的安全伤亡或意外事故，由乙方负责处理，甲方和丁方协助处理；丙方非履行专业实践训练所发生的安全伤亡或意外事故，乙方及时处理并同时通知甲方和丁方，甲方和丁方负责后续处理，乙方协助；丙方由于违反乙方规章制度或具有违法、违纪行为的，造成丙方自己和他人伤害及损失的，由丙方自行负责。
（二）因本协议产生的纠纷交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本协议一式四份，四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盖章及丙方、丁方签字后生效，到专业实践训练结束终止，但有关保密协议、保密义务的条款则不受影响继续生效。
（四）专业实践训练期间原则上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有，具体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五）补充条款（可添加）


（六）协议未尽事宜，由四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学校）: 东南大学                    乙方（实践单位）：
联系人签字：                              企业导师签字： 
联系电话：                                企业导师联系电话：                                
代表签字（盖章）：                         人力部代表签字（盖章）：
                                          人力部代表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学生）：                             丁方（校内导师）：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字：                                    签字：
学号：                                    所在学院签字（盖章）：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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